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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

枣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实施方案

为促进学校特色发展，扩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自主权，公平公

正、规范有序地做好自主招生工作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1．依据学校办学实际与特色，招收具有一定潜质特长的应届

初中毕业生。

2．坚持全面衡量，结合学生特长择优录取。

3．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做到标准刚性、过程规范。严格

按照自主招生办法和程序进行组织，主动公开招生的各个环节和录

取结果。

4.严禁录取未参加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学生，严禁选拔初

中学生提前进入高中学习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1.计划与范围：招生计划不超过学校年度招生计划的12%，区

（市）公办和民办高中在本区（市）招生，枣庄三中市中校区面向

市中区、山亭区及市直学校招生，枣庄三中新城校区面向全市招生。

2.报名条件与时间：符合招生范围、在籍应届初中毕业生学生

持有效证件与资料于5月30日—31日到有关高中学校报名。

3.方案上报：高中学校于5月 16 日前上报实施方案，包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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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条件、招生计划、测试内容和程序、录取办法、结果公示及监督

机制等，经市教育局核准后实施。

4.测试时间：全市统一于6月18日进行测试。

三、操作办法

1.组织机构

学校应成立领导小组，设立工作组、专家考核组、监督检查组

等，各组织机构要职责明确，签订责任书；各环节工作须领导小组

统一研究后实施，按照隶属关系邀请监察、教育行政部门人员、社

会监督员等全程监督。

2.报名

符合条件的学生向招生学校提供写实性综合素质评价及获奖、

特长等证明材料，由招生学校确认资格。

3.测试与考核

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级评定作为前置条件，以学生写实性评

价及相关证明材料作为参考，进行相关科目及特长的测试、考核。

可分为面试、笔试、专业测试等步骤实施，可根据不同项目，设置

不同步骤和分值。面试时可对学生在初中阶段的标志性成果、诚信

度及思想品德进行考察测试；笔试科目只与招生项目有关，不得组

织多科目考试。

4.工作要求

招生学校要确立工作程序、操作规程、计分要求和成绩统计、

公示方式，规范操作；即时打分环节提倡现场确认、即时公示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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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得分均要有评委的签字确认，要保留相关原始材料备查；各环

节工作须相关人员签字认可；取考核各部分成绩之和，按招生计划

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
5.汇总审核公示

学校于6月 23 日前将报考学生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学籍号、初

中毕业学校、自主招生考号、测试项目、原始成绩以刻录光盘形式，

经所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汇总、核准，在枣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、

学校公告栏及其网站相关公示无异议后，具备拟录取资格。

6.录取投档

参加本年度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，通过学校自主招生

测试，经市教育局核准，在一批次一志愿学校之前投档录取，已录

取学生不再参加其他批次、志愿的录取。


